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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达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新能源汽车全生命周期质量控制实训平台-NVH 测量及数据处理实训系统

采购（GXZC2026-J1-001123-GXDH）的质疑答复函

质疑人：广西沃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光元

授权代表人：卢文杰

联系电话：18589998558

地址：南宁市青秀区佛子岭路 18号德利·东盟国际文化广场 E2地下室 B2002 号

质疑人于 2026 年 6月 1日向我司递交《质疑函》，对新能源汽车全生命周

期质量控制实训平台-NVH 测量及数据处理实训系统采购（项目编号：

GXZC2026-J1-001123-GXDH）项目提出质疑。对此我司给予高度重视，并组织专

门人员对招标文件中的内容进行论证和研究，现针对贵公司提出的质疑事项答复

如下：

质疑事项 1：评标专家曲解我司应标参数，没有给我司澄清的机会，导致我

司有不符合项。

答复事项 1：本项目竞争性谈判采购文件“第二章 采购需求”一览表中参数

要求为“2.3 加速度传感器技术要求(1)频率响应±5% @ 1Hz-4kHz”，质疑人投

标参数为“频率响应（±5%）：1-10kHz”，起始频率“1”无单位名称，最高频

率“10kHz”，谈判小组根据常识及正常的文字表达逻辑，该频率值统一按“kHz”

计，判定该投标参数为 1kHz-10kHz，且已超出±5%的允许偏差范围，虽然质疑人

在技术响应偏离表中写为无偏离，实际为负偏离。而在百度搜索网页中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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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kHz=”的结果也是“1–10 kHz 等于 1000 Hz 到 10,000 Hz 的频率范围”（查

询截图详见附件 1）。根据竞争性谈判采购文件“第二章 采购需求”说明条款“9.

本一览表中的技术参数及其性能(配置)为必须满足的项目，供应商必须提供相当

于或优于这些技术参数性能(配置)要求，不得出现负偏离项目，否则将被视为无

效”，谈判小组认定该投标参数未响应竞争性谈判采购文件的要求，在符合性审

查中未予通过。

《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74 号）第十六条规定

“谈判小组、询价小组在对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响应程度进行审查时，

可以要求供应商对响应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

和计算错误的内容等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谈判小组认为该质疑事

项不属于应澄清事项，供应商应该对自己的错误后果自负，故质疑事项不成立。

质疑事项 2：评标专家将评标权凌驾于法规流程之上，自行定义系统流程。

答复事项 2：根据《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74

号）第三十条规定“谈判小组应当对响应文件进行评审，并根据谈判文件规定的

程序、评定成交的标准等事项与实质性响应谈判文件要求的供应商进行谈判。未

实质性响应谈判文件的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谈判小组应当告知有关供应商”，

谈判小组依法告知供应商该审查结果，但是在政府采购云平台中，谈判小组只能

通过在线询标的方式向供应商发出书面通知（告知），故谈判小组通过在线询标

向质疑人发出《符合性审查不符合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详见附件 2），

告知贵公司“采购需求的技术响应偏离表第 2.3 加速器传感器技术要求：（1）

频率响应±5%@1Hz-4kHz。而贵公司提供的响应参数为：频率响应（±5%）：1-10kHz。

不满足采购需求”。据悉《告知函》发出后质疑人即刻收到系统推送的短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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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为限时澄清的澄清函，短信内容与政府采购云平台中发出的内容不一致。这

是政府采购云平台电子标系统的功能问题，谈判小组（专家）行为合法合规。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第十二条的规定，

该质疑缺乏有效事实依据，质疑事项不成立。

质疑事项 3：按系统要求参数澄清后，没有让我司进行最终轮报价，我司受

到不公平不公正对待。

答复事项 3：谈判小组发出《告知函》后，在政府采购云平台电子评标系统

中符合性审查阶段，质疑人未获得通过，成为无效响应供应商，未进入后续评审

环节（包括最终报价）。因谈判小组认为该事项不属于应澄清事项，发出的是《告

知函》，而非《澄清函》，故不需要供应商回复澄清。该质疑缺乏有效事实依据，

质疑事项不成立。

质疑事项 4：严重程序违法。

答复事项 4：谈判小组发出《告知函》后，与剩余的 4 家有效供应商继续谈

判，符合法定要求。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第

十二条的规定，该质疑缺乏有效事实依据，质疑事项不成立。

综上，质疑不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号）

第十六条规定，继续开展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感谢质疑人对政府采购活动的参与、支持和监督。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

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号）第十七条规定，如质疑人对本次答复不满意，可

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广西达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 6 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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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百度搜索网页查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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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